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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电机学院委员会


沪电机院委组〔2020〕87号


 关于印发上海电机学院2020年度二级党组织落实党建工作考核方案的通知
                
各二级党组织、各部门、各二级学院及直属单位：
根据市教卫工作党委《关于开展2020年度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专项调研的通知》《关于开展2020年度党委（党组）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的工作提示》，以及学校党委关于《落实基层党建主体责任实施办法（试行）》（沪电机院委〔2017〕44号）、《关于印发中共上海电机学院委员会2020年工作要点的通知》（沪电机院委〔2020〕22号）、《关于印发中共上海电机学院委员会2020年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要点的通知》（沪电机院委办〔2020〕23号）、《关于印发上海电机学院2020年度组织工作要点的通知》（沪电机院委组〔2020〕34号）中关于基层党建工作的要求。经2020年12月2日书记办公会、2020年12月8日党委常委会讨论通过，现印发学校2020年度二级党组织落实党建工作的考核方案，请结合实际认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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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电机学院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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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电机学院2020年度二级党组织落实党建
工作考核方案

一、考核依据
根据市教卫工作党委《关于开展2020年度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专项调研的通知》、《关于开展2020年度党委（党组）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的工作提示》，以及学校党委关于《落实基层党建主体责任实施办法（试行）》（沪电机院委〔2017〕44号）、《关于印发中共上海电机学院委员会2020年工作要点的通知》（沪电机院委〔2020〕22号）、《关于印发中共上海电机学院委员会2020年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要点的通知》（沪电机院委办〔2020〕23号）、《关于印发上海电机学院2020年度组织工作要点的通知》（沪电机院委组〔2020〕34号）中关于基层党建工作的要求。
二、适用范围
二级党组织（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三、考核目的
通过考核，发挥激励导向作用，提高二级党组织工作绩效，促进二级党组织党建工作质量的持续提升，进而保障和推动学校的中心工作。
四、考核用途
（一）作为党内推荐先进的主要依据和其他先进评选的重要指标。
（二）作为对二级党组织书记干部年度考核的重要参考指标。
（三）作为学校综合考核的组成部分。
五、考核内容和比值
（一）年终常规考核、现场述职评议。市教卫工作党委《关于开展2020年度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专项调研的通知》、《关于开展2020年度党委（党组）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的工作提示》中关于基层党建工作的内容。学校党委关于《落实基层党建主体责任实施办法（试行）》（沪电机院委〔2017〕44号）、《关于印发中共上海电机学院委员会2020年工作要点的通知》（沪电机院委〔2020〕22号）、《关于印发中共上海电机学院委员会2020年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要点的通知》（沪电机院委办〔2020〕23号）、《关于印发上海电机学院2020年度组织工作要点的通知》（沪电机院委组〔2020〕34号）中关于基层党建工作的要求。比值占总分的90%。
（二）特色工作。比值占总分的10%。
（三）总分为两项内容之和。
六、考核的方法和步骤
（一）认真撰写述职报告。各二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深入开展调研和自查的基础上，全面总结落实党建工作情况。
（二）严肃开展述职评议。学校将以党委常委会或党委扩大会议形式，听取二级党组织书记述职。党委书记要逐一进行点评，班子成员可结合工作进行点评。评议会邀请各方面代表进行现场测评。
（三）抓实考核评价工作。采取定量、定性考核相结合的评价办法，综合常规工作、调研了解、听取意见、领导点评、现场测评等情况，形成评价意见，并按照“好、较好、一般、差”确定等次。评价等次要有所区分，综合评定为“较好”或以下等次的党组织书记应占一定的比例，防止“干好干坏一个样”。二级党组织单位在年内出现重大安全稳定责任事故、违法违纪行为、严重师德问题以及对学校造成重大影响的负面事件的二级党组织不得评优。
（四）强化结果运用。对二级党组织落实党建工作的考核工作，由校党委组织部负责实施，报分管校领导，提交校书记办公会审议。考核结果将及时反馈二级党组织。对考核情况“较好”以上的党组织给予表扬；对“一般”、“差”的党组织要进行谈话、限期改正。按照考核评价等次，分别给予相关二级党组织书记年度专项奖励经费。
（五）持续抓好整改落实。各二级党组织要认真梳理自己查摆、调研发现、领导点评、群众评议、考核反馈指出的问题，列出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逐项抓好整改落实，切实兑现整改承诺。建立健全整改工作的日常工作机制和长效工作机制。


中共上海电机学院委员会
                                  2020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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